
   

 

论收入分配市场化 

李振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市场化是规律。本文仅对收入分配市场化的表现即功能分配市场
化与规模分配市场化、分配的客体市场化与主体市场化、初次分配市场化与再分配市场化等进行阐
发，以就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功能分配市场化与规模分配市场化 
  1、功能分配市场化 
  功能分配是以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为主体，并根据其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做出的
贡献，对社会生产成果进行的分配，亦称要素收入分配。功能分配是从收入来源视角观察收入分
配，目的在于解释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形式及其所获得的收入在社会生产成果中所
占的比重，由此建立的分配原则是经济效率原则，研究功能分配主要在于分析各要素对生产的贡献
与其所得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是其对社会生产的贡献率。土地
分配的依据是土地的贡献率，即地租率；资本分配的依据是资本的贡献率，即资本的利润率或利息
率等；劳动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贡献率，即劳动的工资率。生产要素的贡献通常叫作生产要素的价
格（这里不表示要素本身的售价），都是由市场形成的。只有市场才能快捷而准确地评价出各要素
的贡献。 
  2、规模分配市场化 
  规模分配是单独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主体对社会生产成果进行的分配，即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
收人分配。规模分配是根据社会经济特征(如个人收入水平高低)将个人或家庭进行分类，然后从每
类经济群体所得收入规模与其人口规模或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分析收人分配，目的在于说明不同的
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形成和变化的趋势。它说明了个人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和社会成员从经济
发展中的所得和福利，由此而产生的分配原则是经济公平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个人收入分配必然市
场化。这里，西方我们仅以美国为例。个人收入中的“工资与薪金”是由市场决定的，即便是政府
规定的工资标准也是依据市场而不是凭主观确定的。“其他劳动收入”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
“业主收入”是从市场获得的。“租金”是由租赁市场决定的。“利息”是由借贷市场决定的。
“红利”是证券、股票市场决定的。“企业和政府对人的转移支付”是企业和政府从市场中获得的
利润和税收等的转化形式。“个人对社会保险分摊额”是由市场分配的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东方我
们以中国为例。尽管我国的市场还不发达，但个人收入主要是由市场分配的。“租赁收入”是由租
赁市场分配的。“利息”是由借贷市场决定的。“红利”、“股息”是由股票市场分配的。“劳动
报酬”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企业的“工资”是由市场分配的，企业管理者的“薪金”是由经营者
市场分配的。事业单位的“工资”虽体现着“铁饭碗”、平均主义等刚性，但是已经受到了市场分
配的冲击。即便是农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制约。 
  二、收入分配的客体市场化和主体市场化 
  1、收入分配客体市场化 
  收入分配的客体就是社会生产成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成果是由市场决定的。在生
产过程中，生产者运用劳动手段转换或消耗货物和服务，创造新的货物和服务。这种最终成果一般
用GDP表示。从使用价值角度看，“生产什么东西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并不是每两年或四
年到选举场所去投票，而是他们每天作出的购买这种东西而不是那种东西的决策。他们付给企业的
货币最终构成工资、租金、股息。  
  2、收入分配主体市场化 
  不仅收入分配客体市场化，而且收入分配主体也市场化。收入分配的主体，一是指参与生产过
程和经济活动的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和管理等要素。一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政府、
企业和个人三大收入主体。从生产要素作为收入分配主体的视角看，各种参与生产过程和经济活动
的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利益，都是市场依据生产要素的质量、数量及其贡献决定和分配的。  
  三、收入的初次分配市场化和再分配市场化 
  1、收入的初次分配市场化 
  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指生产过程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的分配
和因生产而向政府作出的支付。在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个人因对生产过程提供了活劳动而由市场

 



分配给劳动报酬；政府因对生产过程进行宏观管理而得到生产税净额；企业因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经
营管理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而由市场分配给利润、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剩余部
分。  
  2、收入的再次分配市场化 
  收入经过市场的初次分配后，形成诸如国家的税收（利润）、企业的利润、要素所有者的利息
（股息）、经营管理者的薪金、劳动力所有者的工资等，或者形成利息、地租、工资等。但是，在
收入的再次分配过程中，仍然离不开市场。  
  在完全市场化分配的社会里，财富和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在市场经济成长的早期，亚当
·斯密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上“有大财产的所在，就是有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
人，同时至少必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 。作者单位：信阳
师院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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